
	被检查单位或个人名称：
	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

	检查时间：
	2022-07-19
	出具检查文书的部门：
	沈阳市浑南区（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）浑南区应急管理局应急监察大队

	执法检查文书编号：
	（沈浑）应急现记〔2022〕大队-59号

	   （沈浑）应急责改〔2022〕大队-33号 

	执法检查文书编号：
	（沈浑）应急复查〔2022〕大队-31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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